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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是「國際不同能力人士」節，呼籲社會重視不同狀況及經歷的人，他們也有獨特的能力，肯定他們生命的尊嚴和價值。無疑香港社會近年表揚「殘障」人士的能力及才華較過去為多，也逐漸除去以往對他們的負面標籤，不再認為他們必然有能力障礙。同樣，12月1日是「國際愛滋病日」，我們的社會是否同樣肯定愛滋病患者呢？香港愛滋病基金會於今年出版了一本名為《「筆載」歧視 愛滋病歧視個案結集（1991-2006）》，記錄香港愛滋病受感染者遭受歧視的真實經歷。其中講述有雇主在員工做身體檢查後，未得對方同意下將其血液樣本進行愛滋病測試，因而得悉已上班的員工有感染愛滋病，該雇主其後在沒有任何因由下突然將他辭退。這經歷也不只一次出現。另外，也有愛滋病受感染者向社署申請援助遭人白眼及被奚落的故事。愛滋病受感染者細訴最受傷害的不是體內頑強的病毒，而是因著社會對他們的無理歧視和排拒，令到他們要自我隱藏，孤單無聲地掙扎求存，並承受不能言喻之苦情。今年七月中文大學公布一項調查結果，指出社會人士對愛滋病仍然存在歧視，愛滋病顧問局主席陳佳鼐坦言：「社會對愛滋病的歧視和誤解，較HIV本身對受感染者帶來的殺傷力更大，有人證實染愛滋後即部署燒炭自殺計劃，或有人遭家人『分開吃飯』對待等事件……」。愛滋病受感染者面對的是被歧視和成為社會中隱蔽的群體。


為甚麼一個人有資格去歧視另一個人呢？新約聖經路加福音十八章： 9至14節中，耶穌說了一個故事：有個法利賽人在聖殿中祈禱說：「神啊，感謝你，我不像別人勒索、不義、姦淫，也不像這個稅吏」。耶穌說這是自高的人，這人抬高自己是藉著批判別人道德行為的問題、偏差或失敗。甚至認為自己的「禁食、捐獻」令自己高人一等。現實生活中歧視人的人也類似這法利賽人的心態，用自己的價值觀去批判別人的狀況和經歷，心裏更暗自認為是因為自己積了很多蔭德，所以自己的背景比較別人優越和清白。這種想法和引申的行為正是對別人的貶抑和歧視。


當然，有些人不屬這類法利賽人，只是對愛滋病缺乏真實的認識，因誤解而心生恐懼，不知道應該怎樣和愛滋病感染者相處。結果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天空下，卻似「天各一方」，或是認為自己已經活在「天國一方」，不聞不問世間悲情，繼續各自生活！相信很多人也是這一類並非心存惡意的心態。不過這種心態卻同樣促成愛滋病受感染者成為社會中隱蔽的一群。普通人有傷風感冒都可以告訴人，得到朋友的慰問和探望，可惜這群長期在病患的人卻是有口不敢言。有否想過你可能有朋友在這掙扎中，像聖殿中遠遠站著不敢望天的稅吏，不敢與人建立深入的友誼。事實上在同一個天空下，我們能否伸出友誼之手，從此岸走到彼岸，進入對方生命的經歷，成為同路人和守望者？

耶穌沒有稱讚法利賽人的說法，也沒有認同法利賽人對稅吏的指摘。耶穌說：「……凡自高的，必降為卑；自卑的，必升為高。」自以為義的人的眼光只為尋找別人的錯處，失去反省和自我監察的能力。但那些願意真誠面對自己及上主的人，則更能領略福音的真義。不少愛滋病受感染者勇於面對自己，努力活好當下的每一天，他們對生命的堅持和熱誠同樣藉得我們欣賞。讓我們以上主的目光重新思考不同狀況的人的處境，並學習彼此尊重和平等相待。

（本文刊載於時代論壇第1004期2006年11月26日http://www.christiantimes.org.hk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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